附件三：
上海市鼓励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专项扶持办法
（沪经信法[2017]219号）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鼓励本市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企业生产“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第三条（资金来源）

本市用于清洁生产专项扶持的资金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予以安排。

第四条（实施期限） 

本办法适用于2016年至2020年期间列入本市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企业。

第五条（申报条件）

申报专项扶持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

（二）单位财务状况和纳税信用良好、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三）项目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导向；

（四）项目符合国家和本市节能、环保等强制标准；

（五）列入本市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

本市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环保局根据国家及本市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重点园区和清洁生产重点工作情况定期发布。

第六条（扶持范围）

本办法主要扶持下列清洁生产项目：

（一）通过采用改进产品设计、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材料、使用清洁能源或再生能源、运用先进的物耗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的项目；

（二）通过采用改进生产流程、调整生产布局、改善管理、加强监测等措施，在生产过程中控制污染物产生的项目；

（三）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项目；

（四）实施物料、水和能源等资源综合利用或循环使用的项目。

（五）位于本市195、198地块内的企业仅限申报不新增产能的清洁生产改造项目。

已从其他渠道获得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第七条（扶持方式）

相关企业按照《清洁生产审核办法》规定，在完成清洁生产项目且通过审核评估验收后，由企业自行申报，可以按照以下标准获得扶持奖励：

（一）企业项目与清洁生产相关的实际投资额低于100万元的，奖励10万元；

（二）企业项目与清洁生产相关的实际投资额高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按照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的20%予以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第八条（申报通知）

市经济信息化委每年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申报要求、申报时间、受理地点等具体信息。

相关企业按照年度申报通知要求，通过“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与服务平台”统一申报。

第九条（申报材料）

申请专项扶持，应当编写《上海市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申请报告》，申请报告包含下列材料：

（一）《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上海市清洁生产专项资金申请表》；

（三）清洁生产审核（含项目）验收意见；

（四）《清洁生产项目实施情况表》；

（五）项目立项（备案、核准、审批）文件，按照有关规定无需办理的除外；

（六）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需提供环保部门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或相关意见），排污许可证，按照有关规定无需办理的除外；

（七）规划部门对项目的批复文件（项目选址意见书/规划审核意见或相关意见），用地手续文件（房地产权证/土地租赁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相关意见），按照有关规定无需办理的除外；

（八）有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项目决算审计报告或结算审价报告（项目投资额100万元及以上）；

（九）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出具的审核报告等。

第十条（项目审核评估验收）

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环保局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工作。评估验收工作可以采取委托第三方机构的形式组织开展，所需经费纳入同级预算统筹安排。
第十一条（项目审定）

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环保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共同确定拟扶持项目名单和资金数额。

第十二条（项目公示和资金拨付）

市经济信息化委将拟扶持项目名单和扶持资金数额向社会公示。

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市经济信息化委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委（市节能减排办）申请下达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并根据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拨付申请。市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拨付专项扶持资金。

第十三条（监督管理）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环保局负责对扶持项目进行管理和抽查评估。市财政局、市审计局负责对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获得扶持资金的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财务制度使用资金并加强对扶持项目的管理，扩大项目的资源环境效益。

第十四条（相关责任）

在项目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项目申报企业存有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扶持资金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该企业三年内申请财政补贴资金的资格，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相关单位及主要负责人的失信行为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情节严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应用解释）

本办法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环保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